关于《京津冀食品经营许可和备案管理

实施办法（征求意见稿）》的说明
为深入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食品经营许可改革的决策部署，推进实施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全面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实施条例》《食品经营许可和备案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和规章要求，统筹发展和安全，北京市市场监管局、天津市市场监管委、河北省市场监管局对原《北京市食品经营许可管理办法（试行）》《天津市食品经营许可管理实施办法》《河北省销售环节食品经营许可管理实施办法（试行）》《河北省食品经营（餐饮服务类）许可管理实施办法（试行）》进行修订，结合京津冀区域实际，联合起草了《京津冀食品经营许可和备案管理实施办法（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征求意见稿》），现将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一、修订的必要性
一是响应党中央、国务院全面深化改革的必然要求。近年来，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放管服”改革，持续推进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向纵深发展，不断优化营商环境，出台了一系列改革举措。为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落实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实施条例》《食品经营许可和备案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和规章要求，有必要及时修订三地原许可办法，统筹发展和安全，实现食品经营许可政治效果、法律效果、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
二是顺应食品经营领域发展的必然要求。近年来，食品经营领域发展迅速，新兴业态不断涌现，新型技术发展进一步助推食品经营模式多样化。为适应经济社会发展实际需要，助力新业态、新模式、新技术持续健康发展，促进食品经营行业高质量发展，有必要对三地原许可办法及时进行修订。
三是适应基层食品经营安全监管需求。三地现行许可办法实施以来，在日常食品经营许可工作中也发现了一些问题，有必要结合工作实际，进一步完善食品经营许可制度，有效解决基层日常许可工作面临的困惑和瓶颈。

四是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国家战略的具体实践。三地联合制定适应区域行业发展实际与监管实际需要的食品经营许可和备案管理实施办法，在统一审批标准、简化审批流程、优化审批服务等方面努力做到“同事同标”，既是高质量落实京津冀营商环境一体化发展的具体实践，也对跨区域食品经营行为的规范指导具有现实意义。

    二、修订过程

2023年7月，市场监管总局修订发布《食品经营许可和备案管理办法》后，三地市场监管部门在各自前期调研、征集基层修订意见的基础上，分别起草形成许可办法初稿。2023年8月10日，三地市场监管部门联合召开京津冀协同推进食品经营许可制度文件修订工作研讨会，并邀请基层市场监管干部参加，对主体业态、经营项目、审批程序、审批标准等重点问题进行充分讨论，形成京津冀食品经营许可“同事同标”项目清单。在此基础上，三地分别组织本单位相关处室进行讨论，结合三地区域实际，8月18日形成《京津冀食品经营许可和备案管理实施办法（初稿）》。之后召开多次线上会议，经过多轮征求意见，逐条研究修改完善，形成《征求意见稿》。
三、主要修订内容
《征求意见稿》分为八章（共六十一条）。主要修订内容如下：

（一）明确仅销售预包装食品备案有关要求。2021年，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三十五条将“仅销售预包装食品”由许可管理改为备案管理。为进一步明确仅销售预包装食品备案的相关要求，《征求意见稿》第四条明确仅销售预包装食品不需要取得食品经营许可，第六条及第六章作为仅销售预包装食品备案的专门条款和章节，明确备案范围、备案主体资质要求和备案信息公示等内容。
（二）调整有关许可事项为报告事项。为持续深化“放管服”改革，《征求意见稿》第十三条将从事网络经营和经营场所外设仓库（包括自有、租赁等）两项许可事项，调整为报告事项。为提升监管质效，聚焦“一老一小”重点领域，将集体用餐配送单位向学校、托幼机构、养老机构及养老助餐服务单位等供餐的，纳入报告事项，并在食品经营许可和备案管理信息平台记录报告情况。同时，《征求意见稿》第三十一条明确了六种情形发生变化，应当报告。
（三）简化食品经营许可程序。为进一步优化审批服务、提高审批效能，《征求意见稿》第十九条明确申请变更、延续许可（限经营条件未发生变化，经营项目减项或未发生变化，增加或减少预包装食品销售，变更可即时办理项目等）申请人提交的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可以当场作出行政许可决定，直接向申请人发放食品经营许可证。《征求意见稿》第二十条明确食品经营许可申请包含预包装食品销售的，对其中的预包装食品销售项目不需要进行现场核查。对未按照规定期限申请延续许可的，《征求意见稿》第三十五条第三款提出救济性措施，明确在食品经营许可有效期届满前十个工作日内提出延续许可申请的，原食品经营许可有效期届满后，食品经营者应当暂停食品经营活动，待行政审批部门作出准予延续的决定后，方可继续开展食品经营活动。
（四）精简食品经营许可申请材料。为提高办事效率，强化数据集成共享，《征求意见稿》第十五条明确申请食品经营许可时，不再要求申请人提交食品安全规章制度，代之以食品安全规章制度目录清单，并可纳入食品经营许可申请书一并填写提交。对营业执照或者其他主体资格证明等文件，行政审批部门能实现网上核验的，不再要求申请人提供复印件。
（五）压缩食品经营许可办理时限。充分考虑近年来三地在压缩审批时限上的创新探索和实践经验，以进一步压缩许可工作时限作为便民惠企的有力举措，《征求意见稿》第二十二条明确，除可以当场作出行政许可决定的外，行政审批部门应当自受理申请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作出是否准予行政许可的决定。因特殊原因需要延长期限的，经行政审批部门负责人批准，可以延长五个工作日，并应当将延长期限的理由告知申请人。将法定许可审批时限压缩至至多十个工作日。同时，鼓励有条件的地方行政审批部门探索通过技术手段开展远程核查，提高审批效率。
（六）明确无需取得食品经营许可的情形。进一步明晰办理食品经营许可的范围，《征求意见稿》第四条明确仅销售食用农产品，仅销售预包装食品，医疗机构、药品零售企业销售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中的特定全营养配方食品，已经取得食品生产许可的食品生产者在其生产加工场所或者通过网络销售其生产的食品，单位内部不足30人集中用餐（学校、托幼机构、托育机构、养老机构、医疗机构、建筑工地除外）等情形，不需要取得食品经营许可。
（七）调整食品经营主体业态标注。为加强食品安全风险管控，《征求意见稿》第十一条明确对食品经营者从事食品批发销售、中央厨房、集体用餐配送的，利用自动设备从事食品经营的，或者学校、托幼机构食堂，应当在主体业态后以括号标注的要求。
（八）调整细化食品经营项目。为统筹安全和发展，坚持问题导向，《征求意见稿》第十一条进一步科学精准调整细化食品经营项目。一是将食品经营项目分为食品销售、餐饮服务（食品制售）、食品经营管理三类，并明确食品经营管理包括食品销售连锁管理、餐饮服务连锁管理、餐饮服务管理等。二是在餐饮服务类中增加半成品制售项目，并规定半成品制售仅限中央厨房申请。删除糕点类食品制售，将其按照加工工艺分别归入热食类食品制售和冷食类食品制售的范畴。三是明确散装食品销售中的散装熟食销售、冷食类食品制售中的冷加工糕点制售和冷荤类食品制售应在经营项目后以括号标注。四是在热食类食品制售、冷食类食品制售、自制饮品制售经营项目的基础上，增加简单制售分类。明确食品经营者从事解冻、简单加热、冲调、组合、摆盘、洗切等食品安全风险较低的简单制售的，在保证食品安全的前提下，可以适当简化审查要求，从事冷加工糕点、冷荤类食品等高风险食品制售的除外。五是制定经营项目的涵盖替代原则，明确已经获得食品安全风险等级较高的经营项目，可从事部分食品安全风险等级较低的经营活动。

（九）推进食品经营许可和备案信息化建设。《征求意见稿》第九条明确行政审批部门应当加强食品经营许可和备案信息化建设，在行政机关网站公开食品经营许可和备案管理权限、办事指南等事项。全面推进食品经营许可和备案全程电子化工作，通过让数据多跑路，减少企业跑动次数，提高服务企业水平，提升食品经营许可工作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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